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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允
考
慮
邀
英
法
 

參
加
日
內
瓦
會
議
 

【
单
盛
頓
路
透

iBf
電
】
鹿
姜
政
府
官
員
 

昨
日
透
露
：
對
埃
及
之
建
議
，
同
時
邀
請
英
 

法
兩

SE

參
川
出
席
卽
將
恢
復
舉
行-NH
內
瓦
 

中
東
和
平
會
議
，
現
正
審
愼
加
以
研
究
及
考
 

慮
中
，
但
尙
未
作
 W
决
足
。

根
複
埃
及
致
例
美
政
府
中
所
提
之
建
議
 

，
似
應
同
時
邀
請
若
干
不
結
盟
之
绒
家
出
席
 

參
加
。
查
訟
日
內
瓦
會
議
最
後
壹
次
墨
什
係
 

於
一
九
七
三
年
十
二
月
，
隨
後
因
美
國
務
卿
 

基
辛
格
約
执
行
其
 

按
炉
就
用
」
私
人
穿
梭
 

外
交
，
乃
暫
告
停
開
，
但
基
辛
格
承
認
具
奔
 

走
使
命
未
克
成
功
，
乃
不
得
不
同
意
恢
復
日
 

内
瓦
曾
議
 

大
概
將
於
£

六
月
間
第
行
。 

北
越
有
意
組
一
聯
邦
 

包
括
越
南
寮
柬
三
國
 

【
曼
谷
覇
透
社
電
】
據
此
間
英
文
一
曼
 

谷
郵
報
」
載
稱
.•
從
北
越
一
項
文
件
中
，
顯 

示
共
黨
有
意
起
耕
一
個
越
南
，
寮
國
，
及
柬
 

浦
寨
聯
邦
，
同
時
更
計
劃
在
泰
北
 
一 
部
份
設
 

立
一
個
「
保
護
國
」C

據
稱
： B
文
件
係
從
 

祭
國
一
名
背
羅
北
越
軍
之
士
兵
所
供
給
者
， 

但
其
眞
實
性
一
 
時
护
法
獲
得
證
實
，86

報
對
 

其
可
言
性
亦
不
允
負
責
。

葡
萄
牙
政
黨
開
始
競
選
 

【
取
叫
本
路
透

it
電
一
葡
萄
牙
發
生
軍

事
政
變
以
還
，
定
四
月
"
伍
日
首
次
舉
行
全
 

國
普
選
，
將
選
田
第
一
屆
立
憲
議
會
。 

各
政
 M
密
鑼
緊
鼓
，
於
昨
紀
開
増
進
行
 

競
選
運
動
。

英
空
前
火
車
大
刼
案
 

兩
匪
坐
監
九
年
獲
釋
 

【
倫
敦
路
透
社
電
】
英
國
於
壹
力
六
三
 

年
發
生
之
一
次
空
 

811
火
車
大
刼
案
，
刼
去
郵
 

件
內
現
蹴
七
百
萬
元
，
其
中
兩
刼
鹿
隨
後
經
 

兩
年
始
被
捕
 

分
别
判
處
徒
刑
拾
八
年
及
十
 

伍
年
，
兩
人
坐
監
達
九
年
之
久
，
至
昨
日
始
 

獲
假
澤
 

離
開
 &

獄
，
恢
復
目
由
。

同《

另
一
巨
匿
，
判
刊
价
年
但
約r
年

前
破
逃
去
，
曾
先
往
澳
洲
暫
避
 

目
前
則
在
 

巴
西
蔭
匿
中
，
英
政
府
要
求
引
渡
.
迄
未
獲
 

要
領美

麥
信
貸
供
售
埃
及
 

【
華
盛
頓
美
临
社
電
】
美
農
業
部
宣
佈
 

，
根
據
壹
項
 M
的
「
粮
食
赢
取
和
平
」
長
期
 

信
貸
協
定
，
美
感
埠
備
以
信
貸
對
埃
供
售
價
 

値
四
千
八
百
萬
元
之
卅
萬
米
顒
之
小
麥C 

該
單
更
麥
定
六
月
卅
日
起
運
。 

加
健
康
部
訪
問
古
巴
 

【
夏
灣
基
路
透
社
電
】
加
拿
大
健
康
福
 

利
部
部
長
拉
朗
第
♦
抵
達
古
巴
作
 8
 期
 
一 
週 

之
訪
問
、
商
談
兩
國
贋
大
合
作
範
圍
。

貢

又

粉

碎

倒

阮

文

紹

政

變

i

4
^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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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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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APR

社
，
路
透
社
法
新
社
，
加
新
社
綜
台
報
導
)
西
貢
電
•
•
一 
架
世
界
最
 

輸
機
，
今
自
此
間
載
軍
三
佰0
大
人
，
其
中
孤
兒
二
佰
 

to 十
三
人
，

(
本
報

大C
五A
型
美
一

万 19 ril Ap

随
伴
口T
四
人
、  

»

員
卜
六
人
，
飛
行
護
士
兩
人
，
出
發
撤
去
飛
往
美
國
，
不
幸
.一
飛
不
久 

突
告
失
事
墜
毀
。
各
方
正
馳
至
失
事
地
點
營
救
，
聞
至
少
有
一
半
以
上
可
望
生
還
，
但
必
已
 

重
傷
無
疑
。
此
一
慘
局
引
起
全
世
界
人
士
之
同
情
悲

RB
，

*i
哀
悼
♦
馬
尼
拉
美
空
車
正
展
 

開
緊
急
調
査
，
是
否
因
久
未
飛
行
機
件
有
失
靈
之
虞
？
但
美
有
關
當
局
决
意
再
接
再
厲
，
繼

—♦upftflBt̂
ltte-ptitlBsideTtlTtltlKflttlrn

准

留

加

境

0
 

_ 

♦
儿
 

:

4

看
南
越
能
否
站
隱
陣
脚
 

美
始
决
定
續
接
濟
軍
火
 

《
華
刷
頓
美
聯
社
 s
丿 
美
績
統
福
特
之
 

政
府
有
關
部
門
，
現
正
研
究
美
是
否
磯
續
以
 

軍
火
武
器
緊
急
援
助
南
弋
問
題
，
據
五
角
大
 

厦
國
防
部
專
家
之
意
尾
，
首
先
殖
靜
観
。 

一
)
南
越
軍
能
否
站
穩
陣
脚
，
建
立
一
道
 

防
衛
西
貢
之
最
後
防
線
？
(
二
)
士
氣
如
何
 

福
特

18

統
一 
再
聲
明
・
决
導
守
美W
會
 

通
過
 Z
法
案
、
肉
不
會
再
派
空
軍
對
北
越
或
 

南
越
越
共
在
地
進
行
空
襲
矗
炸
。

國
防
部
謂
獲
情
報
南
越
軍
遺
棄
美
軍
火
 

武
器
總
価
約
在
六
億
至
十
億
之
間
，
蜕
港
失
 

陷
前
，
有
一 
萬
六
千
士
兵
獲
救
出
，
若
干
美
 

製
軍
梅
亦
及
時
殿
左
。

周
恩
來
總
理
已
病
癒
 

離
醫
院
移
住
紫
禁
城
 

(
北
京
路
透
社
電
)
據
此
間
外
國
人
士
 

獲
悉
，
髙
齡
已
達1
十
六
歲
之
中
國
總
理
周
 

恩
來
，
經
於
咋
 

離
開
醫
院
•
而
移
往
紫
禁
 

城
居
住
，
證
明
其
病
當
已
多
少
治
癒
。 

杳
周
總
理
於
卜
一
個
左
右
前
因
政
躬
違
 

和
而
進
入
醫
院
調
治
及
作
長
期
休
養
者
，
中 

國
官
方
對
其
所
患
何
病
雖
自
始
至
今
諱
莫
如
 

深
，
但
最
近
幾
個
月
來
始
漸
漸
爲
外
界
探
悉
 

似
係
患
心
臟
病
者
"

紫
禁
城
於
解
放
後
，
一
向
即
成
爲
中
國
 

高
層
各
領
袖
之
官
邸
，
包
括
毛
昆
東
主
席
， 

故
該
處
經
常
警
衛
森
嚴
，
周
總
理
最
後
作
公
 

衆
露
面
爲
去
年
九
月
廿
五
日
。

II
撤
運
孤
兒
及
難
民
。

西
貢
内
政
部
又
宣
佈
，
粉
碎
第
二
次
圖
 

將
阮
文
感
總
碗
推
倒
之
陰
謀
，
拘
獲
多
人
， 

其
中
 
一
人
阮
善
仁
乃
前
副
總
杭
阮
咼
祺
之
主
 

任
助
理
。
貝
對
阮
高
祺
本
人
則
仍
不
敢
動
手
 

■
因
他
本
人
有
强
大
之
衛
兵
也
。

阮
文
紹
已
接
受
陳
善
謙
總
理
及
全
體
閣

一 
去
年
 
一 
年
獲
准
者
近
一
 
萬
九
仟
人
 

- 
大
部
份
爲
旅
游
及
探
親
來
加
外
僑

一

(
奧
太
瓦
電
)
加
政
府
內
閣
去
年
運
用
特
權
•
豁
免
依
照
埃
"
普
通
移
民
法
例
，
特
別
 

批
巡
一 
萬
八
干
八
佰
八
十
四
名
之
外
僑
成
爲
「
豊
岸
移
民
」
。

復
査
一
年
前
，
內
閣
亦
曾
以
閣
分
特
別
批
准
一
萬
几
千6
百
- 4-

六
人
人
境
，
該
批
人
 

士
倘
依
照
現
行
普
通
移
民
手
一
程
序
崩
理
申
請
，
可
能
不
能
瘦
得
批
准
而
來
。 

據
加
政
府
方
面
消
息
例
：
料
内
閣
今
年
亦
將
特
別
批
准
同
一
大
量
數
字
之
人
士
憂
成
「

員
之
辭
呈
一
立
委
南
越
下
院
議
一

組

六 卷 第
 

貳 貳 號

3

閣
，
較
早
時
期
陳
善
謙
曾
再
試
行
趙
成
新
閣
 

，
邀
請
各
黨
各
派
\
士
參
加
，
但
因
條
件
不
 

合
，
問
津
無
人
，
使
命
已
告
失
敗
。 

阮
文
紹
連
日
頻
頻
向
全
回
廣
播
，
將

111 

次
挫
敗
證
過
。
一
，
敵
軍
强
大
壓
力
。
二
， 

政
府
軍
自
己
謊
亂
喪
失
戰
意
。
三
，
長
官
領
 

導
無
方
-

SE

揮
失
責
.
。
阮
揚
言
將
迅
千
懲
處
 

法
辨
。
同
時
否
認
任
北
方
有
十
萬
大
軍
爲
共
 

軍
所
俘
，
亦
否
認
外
傳
曾
與
共
軍
有
密
契
， 

讓
軍
民
安
全
撤
退
 

决
將
各
省
土
地
放
棄
。 

金
邊
方
面
柬
共
得
寸
進
尺
，
攻
佔
外
圍
核
心
 

,
政
府
軍
兵
源
缺
乏
，
最
後
派
一 
支
軍
千
人
 

擬
阻
柬
共
縮
進
，
恐 

無
濟
於
事
。
刻
仍
在
 

印
尼
之
龍
烈
總
理
一
 
謂
將
卽
飛
迅
繼
續
執
政
 

勉
維
殘
局
。

美
總
統
認
南
越
未
完
蛋
 

(
聖
雷
亞
哥
美
聊

：@

電
)
美
總
，
福
持
 

昨
在
紀
者
會
上
强
調
，
美
不
認
南
越
已
完
蛋
 

，
故
仍
當
設
法
援
助
。
一 
面
從
事
人
道
營
救
 

難
民
，
現
計
創
疏
運
百
萬
人
來
美
，
已
分
別
 

下
令
有
關
部
門
積
極
進
行
處
理
。• 

( 
芝
加
高
路
透
社
電
)
此
間
昨
日
犬
氣
 

反
常
，
春
天
裹
風
雪
爲
災
，
積
雪
六
至
卜
五

登
岸
移
民
」
法
决
定
敷
千
名
外
僑
之
移
氏
身
 

份
。

此
笛
批
准
，
係
由
移
民
部
長
行
使
其
特
 

有
之
權
力
，
批
准
任
何
人
以
移
民
份
子
入
境

到
加
拿
大
來
，
去
年
則
曾
共
批
准
一
萬
七
千
 

四
百
四
十
三
人
，
其
中
有S
份
之
人
十
伍
獲
 

批
准
成
爲
永
久
居
民
者
，
大
部
份
均
爲
直
系
 

親
屬
•
代
爲
申
請
者
。

依
移
民
法
所
規
定
，
申
請
移
民
來
加
應
 

在
海
外
申
請
，
而
不
得
在m
拿
大
境
內
申
請
 

，
但
事
實-U

上
述
獲
用
特
准
之
人
士
均
拉
達
 

加
股
，
然
後
始
在
加
挈
大
境
内
申
請
者
。 

有
許
多
以
遊
客
或
探
親
名
義
及
而
申
請
 

身
份
入
境
來
加
"
但
於
入
境
後
始
另
行
申
請
 

加
拿
大
移
氏
身
份
，
但
一
項
准
許
此
等
申
請
 

書
之
規
定
，
曾
於
一
九
七
二
年
末
期
予
以
取
 

消
。

國
會
反
對
派
議
員
準
備
向
移
民
部
長
安
 

德
拉
斯
提
出
質
詢
，
是
否
願
意
放
棄
該
項
特
 

別
批
麗
之
特
權
？
但 ̂

安
部
長
表
示
目
前
同
 

無
意
放
棄
行
使
該
項
特
權
，
因
各
單
申
請
內
 

容
及
性
質
不
同
，
自
應
個
別
作
研
究
，
考
慮
 

，
及
批
准
或
不
批
准
也
。

電
話
公
司
計
劃
裁
員
 

藉
通
貨
收
入
减
少
 

(
雲
訊
)
據
卑
詩
電
話
公
司
昨
日
透
露
 

階
：
該
公
司
現
計
割
將
一
 
部
份
員
工
解
僱
， 

但
究
竟
人
數
多
少
，
迄
未
作
最
後
之
决
定
， 

因
尙
頃
與
工
會
方
面
就
此
事
斟
酌
也
。 

據
戮
公
司
主
管
公
衆
事
務
之
副
總
裁
麥
 

尼
斯
稱
，
此
次
公
司
被
迫
解
僱
一
 
部
份
員
 

工
，
實
係
迫
不
獲
已
，
主
要
原
因
仍
不
外
受
 

通
貨
及
敗
人
减
少
之
影
響
。

事
實
上
公
司i::

去
年
九
月
以
來
，
卽
曾
 

先
後
裁
員
約
共
七
百
名
目
工
，
其
中
更
包
括
 

臨
時
僱
員
。

公
司
曾
在
申
讓
批
准
電
話
費
增
加
，
但 

迄
未
獲
政
府
有
 M
部
門
之
批
准
。

M

(
歲
次
乙
卯
年
 
二
月
大
 

廿
二
日
)

、
雲
誘
，
最
近
由
數
十
 

個
團
體
及
各
熱
心
人
事
組
成
 

，
専
責
研
究
加
拿
大
「
移
民
 

綠
皮
書
一
，
幷
草
擬
意
見
書
 

提
交
聯
邦
政
府
，
以
便
考
盧
 

修
訂
移
民
條
例
的
「
雲
坤
華
 

人
研
究
移
民
政
策
行
動
委
員
 

會
」
，
於
昨
三
月
廿
六
日F

內
邀
砲
有
 

86
方
面
的
人
士
中
敍
談
談
，
希 

望
有
所
幫
助
，
周
衞
賢
指
出
，
對
李
議
員
 

的
提
議
他
 B
望
大
會
贊
成
、
派
代
表
參
加

。36 日* C

氏 爲

*
我统  
8
 

a
快徐对

後
由
譚
秉
喽
提
議
響
應
李
議
員
的
號
召I  

派
出
代
表
出
席
李
議
員
召
開
的
座
談
會
 -  

黄
覺
鐘
用
議
遂
一
致
通
過
，
移
民
政
 I

9

無
論
正
報
或
郵
寄
 

每

月

 

三

元
 

每

季

九

元

 

M
W
H
H
H
 

全

年

三

十

六

元
 

零
售
每
汾
一
毛
五

公 一『

$

策
行
動
委
員
會
諸
執
事
，   

?*望
通
過
李
議
 

員
負
責
召
開
的
座
談
會
，
會
替
僑
祉
帶
來

報 費 價 目 表

■■
号

午
八
時
再
度
假
借
洪
門
民
治
 

金
面
性
的
團
結
，
以
全
僑
福
利
爲
前
■

， 

黨
禮
堂
召
開
會
議
，
大
會
通
 

努
力
中
取
僑
衆
公
益
云
。

憂
慮
僑
社
能
否
團
結
 
一 

雲
埠
僑
社
熱
烈
响
應
 
一 

X
 

X
 

X
 

一 

加
外
長
痛
心
談
越
局
 
. 

撥
六
百
萬
救
濟
難
民
 

(
臭
太
華
加
新
 

it
電
)
加
拿
大
外
交
 
( 

部
長
麥
傑
泉
今
晨
爲
南
越
局
勢
而
發
言
， 

箱
深
感
令
人
痛
心
疾
首
，
同
時
慫
恿
仍
留
一
 

南
越
境
內
之
加
人
從
速
撤
退
、
又
宣
侑
加
一 

政
府
已
决
定
撥
款
大
百
廿
五
萬
元
，
作
爲
一 

人
道
援
助
，
訣
法
營
救
南
越
萬
千
難
民
及1 

孤
兒
。 

J  

麥
外
長
在
記
卷
會
上
表
示
此
次
南
越
 -
 

人
民
所
受
災
難
，
全
是
北
越
及
越
共
發
動
一
 

軍
事
進
攻
之
結
果
 

加
拿
大
現
向
各
方
面
 

懇
切
呼
籲
，
應
立
卽
停
止
戰
爭
，
進

hf
謀
 

求
越
南
問
眇
之
和
平
解
决
。

但
麥
外
長
却
又
承
認
加
國
有
心
無
力
 

，
對
解
决
越
局
愛
莫
能
助
。

過
上
次
會
謬
錄
後
，
由
各
小
 

組
分
別
将
吿
經
辦
事
頊
。
外 

交
小
組
馬
國
冠
在
會
上
宣
讀
 

由
他
草
擬
駁
斥
市
長
菲
立
斯
 

及
英
文
「
太
陽
報
」
尊
社
注
 

發
表
有
關
移
民
問
软
言
論
於
 

函
件
，
經
大
會
通
過
，
大
會
 

同
時
又
通
過
僑
社
聯
絡
小
組
 

簡
建
平
提
出
召
開
全
加
華
人
 

代
表
大
會
的
數
點
辦
法
，
後 

簡
氏
報
吿
雲
東
區
議
員
李
僑
 

棟
關
懐
僑
社
絕
對
 

結
問
題

,^^

今
晨
吹
疾
風
 

明
天
陰
温
暖
 

境
9

 
高
温
度
以
五
 

低
温
度
三
十

星 期 五

加
亦
迎
南
越
孤
兒
入
境
 

(
奧
太
華
加
新
社
電
)
加
移
民
部
長
安
 

德
拉
斯
同
情
南
越
戰
亂
中
孤
兒
，
謂
初
步
批

美
三
月
份
失
業
又
增
加
 

(
華
盛
頓
美
聯H
電
)
據
美
勞
工
部
發
 

表
，
三
月
份
全
國
失
業
人
數
增
加
五
十
萬
人

y

，
升
至
八
点
七
，
總
數
已
達
到
八
百
萬
人
。 

寸
不
等
，
道
路
難
行
，
交
通
灘
瘓
 

學
校
工
准
廿
二
名
孤
兒
空
運
來
加
，

内
將
更
進
 
-

廠
關
閉
，
結
果
至
少
有
廿
七
人
喪
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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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最

後

消

息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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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̂̂
03̂

越
共
女
外
交
部
長
聲
明

步
空
運
更
多
，
可
能
達
五
自
名
孤
兒
入
境
， 

現
各
省
(
包
括
卑
詩
省
)
爭
先
收
養
。 

蘇
聯
對
中
國
提
抗
議
 

(
莫
斯
科
路
透
社
電
)
據
蘇
聯
官
方
塔
 

斯
通
訓
社
訊
：
蘇
聯
政
府
正
式
致
牒
此
間
中
 

國
大
使
舘
，
抗
議
蘇
聯
在
中
國
東
三
省
之
紀

南
越
軍
人
非
法
闖
星
洲
 

(
新
加
坡
路
透
社
電
)
昨
日
突
有
一 
架 

南
越
飛
機
刑
抵
此
間
，
機
上
載
有
九
十
六
名
 

軍
官
及
政
客
、
移
民
部
認
爲
非
法
入
境
，
已 

着
今
全
部
遣
返
西
貢
。

，
，
他
認
爲
主
要
僑
社
團
結
如
 
一
人
，
始
能
 

-
一
對
「
綠
皮
書
」
有
較
 «
的
認
識
，
始
能
給
 

二
予
聯
邦
政
府
有
更
好
的
提
議
，
大
會
及
貝
 

-會
的
人
士
，
均
認 S
 
李
僑
棟
議
員
的
見
解
 

二
正
確 

而
行
動
委
員
會
従
開
始
至
今
，
均 

-
本
着
此
目
標
而
造
行
，
如
周
衛
賢
一
 
再
重
 

-
申
其
「
團
結
一
致
」
的
原
則
及
該
行
動
委
 

一
員
會
增
聘
各
社
團
主
席
爲
顧
問
，
便
是
盲
 

一 
一
行 
一 
致
的
表
現
。
李
僑
棟
議
員
幷
擬
於

s
C
5
 

1a 
• 
• 

3
 
• 

a. 

C
・U

丫"

启良无一
美
總
統
向
國
會
談
外
交

(
巴
黎
法
新
社
電
)
越
共
臨
時
革
命
政
 

念
碑
，
時
受
所
謂
毛
派
浪
人
所
搗
蛋
騒
擾
。

(
華
覇
頓
美
聯
 

it
電
)
白
宮
新
聞
秘
書
 

府
女
外
交
部
長
阮
氏
平
，
昨
向
美
記
者
宣
佈
 

納
遜
宣
布
，
福
特
總
統
定
下
星
期BI

向
國
會
 

，
祗
須
西
貢
將
阮
文
紹

86
逐
，
越
共
隨
時
停
 

致
詞
 

談
殖
關
印
支
及
中
東
之
美
外
谷
政
策
 

止
進
兵
，
而
着
手
與
新
政
府
和
談
解
决
越
局

第 豊 頁

據
稱
••
最
近
蘇
聯
官
員
多
次
在
東
三
省
 

蘇
聯
所
建
造
之
紀
念
碑
前
献
花
時
，
輒
受
到
 

該
等
毛
派
浪
人
無
故
襲
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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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訳
)
一 
名
年
六4.  

伍
歲
雲
埠
老
婦
•
前
晚
頂
失
 

一 
萬
五
千
元
 

她
當
時
係
被
 

兩
名
少
婦
哄
騙
•
謂
司8
加 

賺
得
一
筆
「
橫
財J

。

.害
婦
人
對
警
方
報
 

名
女
爸
仟
行
近
她

稱身
旁
，
自
謂
他
們
目
睹
有
人
 

自
汽
車
抛E

- 
袋
内
有
現
款
 

三
离
元
，
價
値
之
債
券
，
該 

車
顯
被
警
車
追
逐
者
。 

兩
名
若
干
少
婦
，
遂
卽
 

對
該
老
婦
哄
*
:
他
們
深
慮
 

警
方
知
道
被
盗
窯
款
項
銀
碼
 

號
总
，
乃
獻
隶
分
予
一
 
萬
元
另
加
債
券
之
三
 

分
之
 
一 
給
她
，
以
換
取
者
婦
之
現
款
 
一 
萬
伍
 

千
元
。老

婦
乃
借
兩
少
婦
同
往
銀
行
，
提
嶽
宣
 

萬
伍
千
元
，
又
隨
往
三
埠
西
區1

家
樓
宇
， 

兩
名
女
老
千
稱
：
希
望
我
上
司
會
面
•
請
老
 

婦
少
符
誤
竟
一
去
無
踪
•
始
知
彼
騙
。 

加
拿
大
黑
社
會
犯
罪
 

殆
已
深
入
全
國
各
層
 

(
都
朗
度
加
新
社
電
)
據
此
間
具
有
權
 

威
之
「
環
球
郵
報
」
載
 *
:
有
組
織
之
黑
社
 

會
犯
罪
團
慣
。
其
活
動
與
努
力
，
殆
已
深
人
 

加
拿
大
全
國
各
角
落
各
階
層
 

事
實
上
，
該 

尊
黑
社
會
人
物
共
約
三
目5

十
五
名
，
均
已 

任
加
，
警
   

*
部
掌
握
中
， 
其
經
常
正
受
騎
警
 

反
罪
惡
特
別
組
戯
密
注
意
及
監
視
中
。 

雲
境
學
校
管
理
工
人
 

投
票
贊
成
訂
新
合
同
 

(
雲
訓
)
雲
埠
市
各
學
校
之
管
理
工
人
 

•
日
餌
終
經
准
與
雲
埠
教
育
局
所
叢
之
 
一
項 

合
同
 

藉
以
解
决
此
次
漫
延
多
日
之
鉛
工
潮
 

據
加
拿
大
公
共
僱
傭
工
會
第
四
零
七
分
 

會
發
言
人
例
：
會
員
投
票
結
果
，
以
大
十
八
 

劇
批
准
誤
合
同
。

現
工
人
幾
將
全
部
復
工
，
等
後
教
育
局
 

特
別
 

Rt 布
合
同
，
但
條
件
內
容
仍
未
透
露
一
 

加
相
支
持
古
璧
罷
丄
 

原
來
他
曾
是
罷
工
人
 

(
奥
太
瓦
甫
，
加
相
陶
杜
，
日 

16
曾
致
 

^
^

，
奏
示
同
情
及
支
持
古
继
省
三
干
五5
 

名
石
綿
工
人
，
鑛
務
公
司
鑛
業
工
人
，
共
三
 

千
伍
白
人
之
罷
工
行
動
。

罷
工
工
人
代
表
上
星
期
曾
致
函
加
首
相
 

陶

1x
，
提
醒
苜
相
，
運
輸
部
長
振
维
桑
及
交
 

通
部
長
加
德
普
魯
加
等
，
他
們
自
己
办
曾
於
 

一
九
四
九
第
之
石
綿
罷
工
。

加
用
乃
图
電
表
示
支
持
及
聲
援
" 

卑
大
學
生
宿
費
增
加二

可
能
漲
至
廿
一 
點

(
雲
訊
)
自
昨
星
期
言
晚
優
悉
，
庫
詩
 

省
大
學
生
，
居
住
於
該
校
校
園
宿
舍
，
今
年
 

租
金
 
增
加
至
百
份
之
方
一
 
點
五
。 
現
時
學
生
 

住
校
宿
舍
費
用
，
單
母
者
每
學
年
度
八
個
月
 

期
間
住
宿
費
約
九
白
六
拾
元
。

申
詩
大
學
董
事
局
决
定
增
加
學
生
住
宿
 

費
用
。

財貪婦老之歲五十六 

欵騙婦少千老两爲終


